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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征求《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

加强在建工地取样检测管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各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全区房屋市政项目工程质量管理水平，规范建筑原材料、成品、半成品的取样检测行为，杜绝工程质量事故。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部门文件，我局初拟了《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加强在建工地取样检测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现转发你们征求意见，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在2022年8月5日前将意见或建议（盖公章扫描件）发送至以下邮箱：1210136388@qq.com,逾期不复视为无意见。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2年8月2日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加强在建工地取样检测管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各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全区房屋市政项目工程质量管理水平，规范建筑原材料、成品、半成品的取样检测行为，杜绝工程质量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办法》《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加强我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管理的通知》（南建设〔2016〕61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加强房建和市政工程质量检测委托管理的通知》（南建设〔2016〕98号）、《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南海区在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建水函〔2022〕1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各建筑工地在施工现场应设置固定混凝土试块、砂浆试块制作场所，并悬挂明显标识，试块制作的场所应设置在视频监控设备有效监控范围以内，能清晰看到试块制作的过程。现场制作混凝土试块、砂浆试块的混凝土和砂浆拌合物必须在浇筑地点随机抽取，运送至固定制作场所制作试块。试块制作时应同时在试块表面嵌入标注有工程名称、浇筑部位、浇筑时间、强度标号、见证人签名等信息的卡片，卡片可用打印纸打印出来后经过塑处理和裁剪制成，试块相关信息不得在试块表面手写代替。试块制作过程应并做好记录，作为竣工验收归档材料 。  

各建筑工地应按要求在施工现场设置混凝土和砂浆试块标准养护室或养护箱，自发文之日起新报建报监的建筑工地和尚未施工至±0.00以上的建筑工地设置的养护室或养护箱必须纳入视频监控范围以内，若现有视频监控设备覆盖不到位或监控不清晰的，须另行加装视频监控设备。混凝土和砂浆试块进出标准养护室或养护箱应做好记录。

视频监控设备的配置要求须符合《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加强全区建筑工程视频监控管理工作的通知》（附件）要求，其中监控设备应采用200万像素以上（自发文之日起新报建报监的项目须采用400万以上像素）室外云台球型摄像机，能够清晰看到试块制作的过程和混凝土（砂浆）标准养护室的门口。视频监控材料须保存30天以上，同时将视频监控接入南海区智慧工地综合监控管理平台，保持施工期间长期稳定在线。

混凝土和砂浆试块必须在施工现场由施工单位随机取样制作， 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不得代为制作。如有发现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不按规定执行的，将严肃处理。

施工单位或建设单位与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企业签订购销合同后，应不定期对混凝土生产进行检查，并可对企业所使用的原材料进行平行抽检，记录检查结果。监理单位应根据监理规划的要求，派出监理人员对预拌混凝土的原材料控制、开盘鉴定、生产管理、交货检验、施工管理、质量验收和质量跟踪等关键环节进行旁站监理和监督检查。发现企业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违反标准强制性条文或合同约定的，应发出监理通知到施工单位，责令改正,并告知建设单位。
各建筑工地应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视频监控设施和线路的安全，定期对视频监控设施和线路进行维护。我局将视频监控系统工作状态和利用视频监控对建筑材料取样、试件制作、养护的检查纳入日常监督检查范围，对不能保证视频监控系统处于良好工作状态的或不按本通知要求落实有关工作措施的工地，我局将责令其限期整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责令其暂时停止施工。
各建筑工地建筑原材料以及其他成品、半成品（混凝土和砂浆试块除外）的取样过程，见证人必须全程对取样、贴标、封装等环节如实录像，录像材料保存在电子存储介质（电子存储介质可以是U盘或光盘等，并贴上取样时间、样品名称的标签），将存储介质连同待检样品一起送至检测机构保存，同时将视频录像材料保存在建筑工地现场待查。委托单位送检样品时如无法提供取样过程视频材料的，检测机构应一律拒绝接收样品。我局将不定期对取样过程的视频录像开展监督抽查。

各有关企业应高度重视样品取样、试件制作及养护和委托检测对工程质量的重要性和关键性，实事求是做好样品取样、试件制作及养护和委托检测工作，不得弄虚作假。我局将随机开展监督巡查，发现不按本通知要求落实各项措施的，将按有关规定责令限期改正并诚信扣分处理，严重的将进行行政处罚或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应在日常巡查、专项检查中加强对建筑工地、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的样品取样、试件制作及养护、委托检测等工作的监督检查，督促各有关企业如实做好相关工作，严格落实工程质量相关措施。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2年8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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